
中共南昌市委教育工作委员会文件

关于调整委局领导班子成员及县级干部

分工的通知

各县(区)教科体局、各开发区教办(中心)、湾里管理局教体

办,局属各学校（单位）、省属事业单位办学校、市管民办

学历教育学校，委局机关各部门，驻局纪检监察组：

根据工作需要，现将委局领导班子成员及县级干部分工

调整如下：

市委教育工委书记、市教育局局长黄琰同志，主持市委

教育工委、市教育局全面工作。

市委教育工委委员、市教育局副局长、二级调研员刘国

平同志，分管工委组织部（人事科、市毕就办、局职改办）、

委局直属机关党委、工委党校。

市委教育工委委员、市教育局副局长陈瑜同志，分管工

委宣传部（宣传教育科）、思想政治工作科、计划财务（审



计）科、市教育评估监测和技术推广中心（综合服务中心）、

教育基金会工作。

市委教育工委委员、市第二中学校长、二级调研员蔡爱

民同志，负责南昌二中全面工作。

市委教育工委委员、市教育考试院院长熊彪同志，负责

市教育考试院全面工作。

市委教育工委委员、驻局纪检监察组组长卢琛同志，负

责驻局纪检监察组全面工作。

市委教育工委委员、市教育局副局长付青岚同志，分管

普通高中教育工作科、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科、市教育评估

监测和技术推广中心。

市委教育工委委员、市教育局总督学万晓玲同志，分管

委局办公室、市委教育工作领导小组秘书组秘书科、市政府

教育督导室。

市教育局二级调研员李智良同志，分管体育卫生与艺术

教育科。

市教育局三级调研员陈子柠同志，分管基建房产管理科。

市教育局四级调研员朱道清同志，分管学校安全稳定工

作科、市中小学生综合实践教育学校。

市教育局四级调研员唐庆伟同志，分管义务教育工作科

（市托幼工作办公室）、社会力量办学管理科（校外教育培

训监管科）。



AB 岗制：

为提高工作效率，保证工作连续性，委局领导同志实行

AB 岗负责制，即在 A(B）岗责任人因出差或其他原因离岗期

间，由 B(A)岗责任人代为履行职责。具体为：刘国平同志与

李智良同志，陈瑜同志与陈子柠同志，付青岚同志与朱道清

同志，万晓玲同志与唐庆伟同志互为 AB 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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